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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催生产业机遇 

“新质生产力”自 2023 年 9 月首次提出以来，一跃成为市场的高频热

词。2024 年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 2024 年

政府工作十大任务之首，凸显出我国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度重视

与迫切需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为 2024 年贯穿全年的主题。新质生

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

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

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2024 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机遇作出明确指引，以“推动

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与“深

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为三大抓手，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加强人工智能与新能源领域的统筹布局。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010 年以来，伴随着人口红利的

消退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发展模式向创

新驱动转型。从供给端来看，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以劳动密

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所需的技术含量偏低，随着资源

的消耗与人口结构的转变，我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不再，国际竞争力下

滑。从需求端来看，我国已经从早年的物质短缺走向了产能过剩。而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其特点为创新、关键在质优，以前沿

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经济转型。因此，在我国新旧

动能切换与新一轮科技变革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完善现代产业体

系、推动我国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专业的重要基础与动能。 

新能源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未

来依旧是新质生产力的主攻领域之一。新能源行业需依靠新质生产力不

断培育新动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的发展。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个提及的

便是“巩固扩大智能网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2023 年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35.8%与 37.9%，市场渗透率达 31.6%，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有望走在全球前沿。与此同时，光伏行业景气度超预期，

2030年全球装机容量有望增至 5倍，随着光储一体化的价格走低，新能

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有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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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并成为 2024 年政府工作十大
任务之首。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
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
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2024 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对于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机遇
作出明确指引，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产业，加强人
工智能与新能源领域的统筹布局。 
 
2010 年以来，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与
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速逐渐
放缓，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
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
以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加快经济转型。因此，在我国新旧
动能切换与新一轮科技变革的背景下，
新质生产力是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
我国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专业
的重要基础与动能。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未来依旧
是新质生产力的主攻领域之一。新能源
行业需依靠新质生产力不断培育新动
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光
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发展。 
 
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指
引，也是未来产业中的关键一环。展望
未来，随着技术与政策端的共同发力，
人工智能有望为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培育
和发展注入新动能，不断提升产业整体
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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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引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之一在于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为人工智能价值与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工智能

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引，也是未来产业中的关键一环，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亦强调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再次展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重

视。展望未来，随着技术与政策端的共同发力，人工智能有望为新质生

产力的加快培育和发展注入新动能，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3 
 

权益披露 
分析员保证 

分析员，陈惠杰(香港证监会中央编号: APP609)作为本研究报告全部撰写人，谨此证明有关就研究报告中提及的所有公司及/或该公司所
发行的证券所做出的观点，均属分析员之个人意见。分析员亦在此证明，就研究报告内所做出的推荐或个人观点，分析员幷无直接或间接
地收取任何补偿。此外，分析员及分析员之关联人士幷没有持有研究报告内所推介股份的任何权益，幷且没有担任研究报告内曾提及的上
市法团的高级工作人员。 

 

免责声明  

该报告只为客户使用，并只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分发。本研究报告幷不牵涉具体用户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和特殊要求。该等信息不
得被视为购买或出售所述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我等幷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可靠，准确，完整。该报告不应代替投资人自己的
投资判断。文中分析建立于大量的假设基础上，我等并不承诺通知阁下该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或观点的变动，以及由于使用不同的假设和标
准，造成的与其它分析机构的意见相反或不一致。分析员(们)负责报告的准备，为市场信息采集、整合或诠释，或会与交易、销售和其它
机构人员接触。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不负责文中信息的更新。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对某一或某些公司内部部门的信息进行控制，阻止
内部流动或者进入其它部门及附属机构。.负责此研究报告的分析员的薪酬完全由研究部或高层管理者(不包括投资银行)决定。分析员薪
酬不取决于投行的收入，但或会与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的整体收入(包括投行和销售部)有关。报告中所述证券未必适合在其它司法管辖
区销售或某些投资人。文中所述的投资价格和价值、收益可能会有波动，历史表现不是未来表现的必然指示。外币汇率可能对所述证券的
价格、价值或收益产生负面影响。如需投资建议、交易执行或其它咨询，请您联系当地销售代表。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或任何其附属机
构、总监、员工和代理，都不为阁下因依赖该等信息所遭受的任何损失而承担责任。进一步的信息可应要求而提供。 

版权所有 2023年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该材料的任何部分未经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不得复印、影印、复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分发; 

办公地址: 香港, 干诺道中 1号, 友邦金融中心 22楼, 光银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电话: (852) 2916 9600 


